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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

国家制度，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现

代财政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不懈探索，也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财税改革的最新决

策、最新部署。全面建立和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首先要求

我们理论上的清醒，要求我们全面深刻理解现代财政制

度之丰富内涵，特别是要求我们全面深刻理解现代财政

制度之现代性。这既是新时代我们财政学人的重要使命，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大课题。

关于现代财政制度之现代性，70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财政学人从不同角度作了比较全面深

刻的阐述。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副院长提出的公

共性、非营利性和法治化等的重大理论判断。今天，我想

换个视角，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支撑我国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的角度，从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角度，从人大财政权的角度，对

现代财政制度之现代性，谈几点个人的初步想法。 

人民财政：现代财政制度之人民性或者民主性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

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新中国的财政，共和国的财政，从来就是人民的财政、

民主的财政。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构建新中国一切国家制

度的基础，将以人民为中心实实在在体现到国家制度的

各方面、实施运行的全过程。现代财政制度也不例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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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

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必须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以充分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当家理财为着力点，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现代

财政具体制度中感受到当家作主、当家理财的真实感和

自豪感，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让人民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

一句话，这里所说的“人民财政”，是从我国国体的

角度讲的。说白了，就是：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民主、财

政民主、人民真正地参与和监督，以及相应的财政特别是

预算的公开透明，是现代财政制度之人民性、民主性的重

要方面，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否则，现代财政制度是

不完备的！

国家财政：现代财政制度之政治性

国家财政，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财政人都耳熟能详，都

明白它是有特定含义的。这里，我更想强调的是国家财

政的“政治性”。“财”和“政”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既要讲

“财”，更要讲“政”。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决定数字

就是决定政策。用前人的话说，就是“操财权者秉政权”。

用楼继伟会长的话说，“政”是“财”绕不过去的坎。70年

来，我国的财税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我们

的财政理论研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以往的财税

改革和财政理论研究，更多侧重在纵向的政府之间的财

政关系上，更多集中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及居民的

财政分配关系上。因此，建立和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

全面准确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财政问题的全

部论述和主张，特别是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职能等重大决策部署，必须

进一步重视人大和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必须以“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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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为突破口和主要抓手，与时俱进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预算审查监督制度。

一句话，这里所说的“国家财政”，是从我国政体的

角度讲的。说白了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责、人

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真正的审查、批准、决定和监

督，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算审查监督制度，是现代财

政制度之政治性的重要方面，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否

则，现代财政制度也是不完备的！

法治财政：现代财政制度之法治性

长期以来，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治国理政课题就

是处理好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

人民通过制宪立法、建章立制，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十年“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

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痛定思

痛地指出：“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

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

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40年

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成功找到法治这一

治国理政的有效方式。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

或缺的重要手段，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

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一方面，“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法治性是

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天然属性、时代属性。另一方面，制

度化的关键是法治化，制度建设的重点是法治建设，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也不例外。当前，坚持和完善现代财政制

度之法治性，一方面，既要坚持依法治税，也要坚持依法

理财；既要坚持法定税收，也要坚持法定政府非税收入；

既要坚持法定财政收入，也要坚持法定财政支出。另一方

面，必须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必须做到重

大财税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一句话，这里所说的“法治财政”，是从人大制度的

基本特征讲的。说白了就是：没有全部税种税收的法定，

没有预算决算的法定，没有全部财政收支行为的法定，没

有重大财税改革的法定，现代财政制度也是不完备的！

科学的财政：现代财政制度之科学性

科学理论是制度之魂，科学的财政理论是现代财政

制度之基。新中国7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国情是我国国

家制度赖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深厚土壤。我们要以海

纳百川的态度，积极比较、学习、借鉴世界范围内作为人

类文明成果的国家制度，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现代财政制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也不例外。我们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坚持从国情出发，

坚持构筑中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

体系，进一步彰显现代财政制度的中国底色，为建立和建

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一句话，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财政”，主要是从现代

财政制度与人大制度的渊源关系的角度讲的。说白了就

是：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没有对现代议会制度、现代

政治制度的深刻认识，没有中国人大制度的底色，现代财

政制度也是不完备的！

以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之现代性有关特性的初步看

法，虽然都是从每个特性的某一个侧面来谈的，但它们实

际上是一个整体，都是紧扣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紧扣我国

人大财政权的不同方面来展开的。具体来说，人民性或民

主性、政治性、法治性以及科学性，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在现代财政制度方面的必然要求和

体现。换句话说，现代财政制度决定于现代政治制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制度决定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离开了人大制度，离开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谈

现代财政制度及其现代性，肯定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备

的。实际上，议会的演进史、现代财政的发展史均表明，

现代财政制度、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都是从现

代议会制度、现代政治制度上发轫的，都是从议会审查、

批准、决定和监督税收、预算和财政上开始的。这可能是

现代财政制度之实质、之根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让

我们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全面加强对现代财政制度及其

现代性的深入研究，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

论建设，为建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财政制度，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我们新时

代财政学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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